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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23年新《公司法》第54条确立了非破产情形下“常态化”股东出资加速到期规则，引发其与破产加速

到期、《九民纪要》两种例外非破产加速到期的关系探讨。该规则立法目的是平衡股东期限利益与债权

人利益，矫正资本认缴制弊端，法理基础为公司法人格否认理论与诚实信用原则。其适用需满足主体、

客观条件及程序要求，主体包括公司和债权人，客观上需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程序无需诉讼或仲裁

及执行不能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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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rticle 54 of the new Company Law enacted in 2023 establishes a “regularized” rule for the acceler-
ation of shareholders’ capital contributions in non-bankruptcy scenarios, sparking discussions on 
its relationship with acceleration of contributions in bankruptcy and the two exceptional non-bank-
ruptcy acceleration scenarios outlined in the Minutes of the Ninth National Conference on Civil and 
Commercial Trials. The legislative intent of this rule is to balance the interests of shareholders in 
enjoying the period of capital contribution with the interests of creditors, and to address the short-
comings of the subscribed capital system. Its legal basis lies in the theory of disregarding corpo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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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sonality and the principle of good faith. The application of this rule requires meeting subjective, 
objective, and procedural conditions. The subjects involved include the company and its creditors, 
while the objective condition requires the company’s inability to repay its due debts. Procedurally, 
there is no prerequisite for litigation, arbitration, or unsuccessful enforc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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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2023 年新《公司法》对于我国的公司资本制做出了一定修改，虽然从名称上来看还是认缴制，但是

对于公司资本认缴制提出了一定的限制，如有限责任公司的认缴期限为五年，并且在公司非破产情形下

公司的满足一定条件的债权人还可以要求股东的出资义务加速到期。股东出资义务加速到期规则最初是

适用于破产情形，后增加了两种例外非破产情形加速到期，《公司法》第 54 条属于非破产情形下的“常

态化”股东出资义务加速到期。《九民纪要》发布以来，关于股东出资加速到期规则的学术争论与实践

发展，清晰地呈现出一条从“否定”到“原则例外”，最终走向“法定常态”的演变路径，其背后的逻辑

主要有以下三个驱动因素：一是实践需求的倒逼。在认缴制下，“天价注册资本”、“百年认缴制”等滥

用行为频发，仅靠两种例外情形很难有效地规制，对债权人保护存在明显短板，司法实践中有的法院已

经突破《九民纪要》的严格限制，在部分情形下支持加速到期。二是法理基础的深化。学界逐渐认识到，

股东的期限利益并不是绝对的，而是一种可能因公司偿债能力丧失而调整的商业安排；当公司不能清偿

债务时，要求股东提前出资可以充实公司责任财产；股东在认缴制下享有更自由的出资权利，也应承担

相对应的、保证公司基本偿债能力的责任。三是立法进程的确认。新《公司法》第 54 条的确立，标志着

立法最终采纳了“常态化”立场。从“例外论”转化为“常态论”根植于认缴制下平衡股东利益与债权人

保护的持续探索，是司法实践、学理探讨和立法回应共同作用的结果。 
学界中对于股东出资加速到期规则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该规则的适用过程中产生的问题，比如“不能

清偿到期债务”的标准、权利性质和被加速股东向谁履行义务等，而忽略了《公司法》第 54 条加速到期

规则本身的设立目的和法理基础，没有系统化分析加速到期规则的适用条件。 

2. 第 54 条加速到期规则的立法目的与法理基础 

我国 2013 年《公司法》确立的资本认缴制极大地降低了公司设立门槛，激发了市场活力。但是，长

期以来，产生了很多问题，不利于公司债权人的利益保护和公司持续经营，使得股东期限利益与债权人

利益处于严重失衡状态。 

2.1. 立法目的：平衡股东期限利益与公司债权人利益 

因为注册资本不要求实缴并且法律没有期限限制，完全依赖于公司自治，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愿，实

践中“天价注册资本”、“超长期认缴期限”等现象频发，股东滥用期限利益逃避出资责任，导致公司偿

债能力虚化，债权人利益面临严峻威胁。除了申请或等待破产程序之外，缺乏有效机制迫使未届期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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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前“补血”公司，导致资本认缴制出现了结构性缺陷。新《公司法》第 54 条应运而生，其立法价值在

于矫正认缴制下股东期限利益与债权人保护的重大失衡，在非破产情形下为公司债权人提供及时、有效

的救济渠道，维护公司资本充实，是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一环。股东出资加速到期的争论

本质上是价值判断分歧，新《公司法》第 54 条就是在对公司、股东、债权人之间进行利益衡量基础上价

值判断选择[1]。 

首先，第 54 条设立的直接目的在于矫正资本认缴制弊端。2013 年确立的资本认缴制激发了人们设

立公司的积极性，在注册资本随意化和出资期限无限制的状况下，大量公司出现“资本空洞化”风险，

违背了资本充实原则。虽然新《公司法》对认缴制下的出资期限限定在五年之内，但是，在这五年之内

如果公司出现不能清偿债务但不具备破产原因时，此时公司经营可能会遇到问题，债权人也得不到更好

地救济。所以，新《公司法》还增设了第 54 条加速到期规则直面认缴制下的“资本空洞化”风险，防止

股东以“期限利益”之名行“逃避责任”之实。其次，从公司角度考虑维护公司信用。公司独立人格与股

东有限责任的正当性基础在于公司具有充足的资产信用，他人与公司进行民商事交易之前通常会对公司

的资产进行一定程度的查询，最终与之达成交易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公司资产的信用。当公司丧失偿债能

力时，股东出资的财产当然会构成公司的责任财产，加速到期旨在维系公司作为债务人的基本信用。另

外，出于提升交易效率与安全的目的。避免债权人陷入漫长等待到出资期限届至或公司破产，降低交易

成本与风险，维护市场秩序。 

2.2. 法理基础：公司法人格否认理论与诚实信用原则 

《公司法》第 54 条所规定的股东出资加速到期规则的是对公司法人格否认理论和诚实信用原则的具

体化，主要表现在法人人格否认的预防性适用、诚实信用原则的刚性约束和禁止权利滥用原则。虽然股

东出资加速到期并没有直接否认法人人格，但该规则实质是对股东滥用认缴期限、损害债权人利益行为

的一种预防性规制，当公司面临“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时，如果股东仍以出资期限尚未届满为由拒绝补

足资本，就构成对公司独立人格和股东有限责任的滥用；根据《公司法》和《九民纪要》的相关规定可以

推导出股东是享有出资期限利益的，但是，“股东以期限利益对抗公司债权人是有边界的”[2]，股东在

享有期限利益的同时也负有确保公司具备基本偿债能力的潜在义务，在公司无力清偿债权人的到期债权

时，股东继续主张期限利益就会有违诚信；股东认缴期限的设定本意是为了便利公司运营，当其成为逃

避债务的工具时，法律必须对此权利滥用行为进行限制。 
首先，加速到期规则是公司法人格否认理论的预防性适用和功能的延伸。公司法人格独立和股东有

限责任是现代公司的最基本特征，但当股东滥用公司独立人格和有限责任，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时，

法律可在个案中“刺破公司面纱”，否认公司独立人格，要求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虽然被加

速到期的股东承担的责任不是法人格否认效果的连带责任，但是，第 54 条是一种“预防性”或“半穿透”

机制，其本身并不直接彻底地否认法人人格，而是通过加速到期使得股东提前出资进而充实公司的责任

财产，使公司恢复基本偿债能力，从而在源头上避免公司因资本不足而彻底丧失人格独立基础、最终需

要刺破面纱的局面。这是一种更温和、更具针对性的早期干预工具，是对刺破面纱理论在资本不足问题

上的功能延伸和前置化运用。其次，加速到期体现了诚实信用原则的刚性约束。诚实信用原则作为民商

法的“帝王原则”，是当事人从事民商事活动所必须遵守的最基本原则，认缴制赋予股东的出资期限利

益是一种有边界的权利，之所以设立出资期限在于便利公司灵活运营与资金安排。当股东滥用此期限利

益，导致公司资本空洞化，丧失偿债能力，进而损害债权人利益时，该权利的行使便背离了诚实信用的

核心要求。同时，出于对债权人合理信赖的保护，债权人在与公司交易时，基于对公司注册资本的信赖，

形成了对公司偿债能力的合理预期。因股东自身未出资而导致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却仍以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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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至为由拒绝出资，是对债权人合理信赖的背弃，有违诚信。最后，加速股东出资到期是对禁止权利滥

用原则的良好贯彻。实践中，股东利用认缴期限利益逃避债务的意图往往显而易见，如在公司债务产生

后恶意延长出资期限，第 54 条通过设定“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这一客观门槛，穿透形式上的期限约定，

直指股东逃避出资义务、损害债权人利益的实质，是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在资本制度中的具体体现。 
《公司法》第 54 条的法理基础不仅包括公司法人格否认理论和诚实信用原则，还涉及与民法中代位

权制度的关系辨析。关于第 54 条的权利性质，存在“特殊法定请求权说”与“代位权延伸说”两种观点。

“特殊法定请求权说”认为第 54 条是公司法为了保护债权人利益而创设的特殊规则，其性质、要件和效

果均由公司法特别规定，不同于民法中的代位权。而“代位权延伸说”主张债权人要求股东提前缴纳出

资的权利本质上是代位行使公司对股东的出资请求权。本文认为，《公司法》第 54 条应解释为公司法上

的特殊法定请求权，但需要进一步明确的是第 54 条虽然在功能上与代位权制度有相似之处，但在要件设

置、行事方式及法律效果上均有特殊性，这种权利构造是公司法上的特殊安排，其权利性质是一种复合

型权利，将在下文进行探讨。 

3. 第 54 条加速到期规则的适用条件 

如前文所述，学界中研究重点主要聚焦在第 54 条的适用问题上。但是，通常是将适用问题进行拆解，

很少进行体系性的明确。第 54 条作为平衡股东、公司、债权人之间利益的工具之一，其适用应当满足严

格的条件，不能过于宽泛地认定加速到期的构成要件。 

3.1. 主体要件：行权主体与责任股东 

根据《公司法》第 54 条的规定，有权要求股东提前缴纳出资的主体，包括公司和公司的债权人两类

行权主体；而责任股东也就是义务主体，是指已经认缴出资但是尚未达到出资期限的股东，对于两类行

权主体各自的行权目的是出于公司持续经营还是维护自身的合法利益，权利性质是请求权还是形成权或

者说是一种复合型权利问题，以及义务主体的范围限定和应承担的加速到期的数额等问题，仍然具有巨

大的探讨价值，对于适用加速到期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公司享有的权利是一种兼具债权请求权和形成权的复合型权利。股东作为公司的认缴出资人，

其当然享有认缴出资后的股东权利，如参与表决、利润分配等，但是，权利和义务是统一的，作为公司

股东，在享有权利的同时也负有一定的义务，出资义务正是股东义务中最为基础和重要的义务，因为股

东享有权利的前提正是由于其出资义务的存在，出资义务作为股东的法定义务不可约定排除。股东向公

司出资既可以以货币的形式，也可以以非货币形式，比如债权、股权，以非货币形式出资的必须在出资

时评估其价值，并且是实缴非货币财产，其价值认定以出资时评估结果为准，并不会多退少补，除非股

东存在故意隐瞒行为。无论是货币出资还是非货币出资，股东在正式完成所有出资义务之前都是对公司

负有相应的债务，从另一方面来说公司对股东享有债权。公司要求股东加速到期其出资行为是公司实现

其债权的行为，是公司行使债权请求权的过程，公司行使的权利性质为债权请求权。同时，公司一旦行

使了加速到期权就意味着股东期限利益的终止，该终止效果的产生只需要公司单方向股东通知即可，并

不要求股东对此作出回应，故从期限利益终止的角度来看，加速到期权带有形成权性质。因此，公司的

加速到期权的权利性质是一种兼具债权请求权和形成权的复合型权利。至于公司的行权目的，从法条来

看是为了清偿公司的到期债务，但是，公司自身也可基于公司生产经营的需要，要求股东提前出资。所

以，公司的行权目的不仅限于清偿债务、维护债权人利益，其中还包括维持自己经营，使自己可以更好

地“活下来”而不用必须等待清算或破产程序，提高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其次，公司债权人的加速到期请求权是兼具债权人代位权和形成权的复合型权利，债权人行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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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目的就是实现自己的到期债权。学界中对于公司的加速到期权的权利性质并没有太大的争议，关

于权利性质的争议主要集中于公司债权人的权利。有的学者认为债权人权利的权利性质是不含给付内容

的形成权[3]，还有的学者认为权利性质是债权人代位权[4]，其本质上是一种请求权。学者们关于权利

性质分歧原因可能在于解释角度不同，是否将第 54 条分成两部分理解，一是期限利益的终止，二是请

求股东出资。 
第 54 条中公司和债权人的权利性质应当解释为一种复合型权利，即形成权 + 请求权，公司享有终

止期限利益的形成权和实缴出资请求权，公司债权人享有终止期限利益形成权和债权人代位权。非破产

非清算情形下股东出资义务加速到期，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时，公司为了实际经营需要或者到期债权

人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利益向未届出资期限的股东要求提前缴纳出资，“要求提前缴纳出资”既是告知

股东其期限利益终止的，也是请求股东履行出资义务，对于公司享有的形成权和请求权是没有争议的，

但是对于债权人的权利是需要详细展开的。债权人在自己对于公司的到期债权无法受到公司清偿后通常

只能等待该公司破产清算时公平清偿债权，但是《公司法》赋予了其加速到期权，基于该条款债权人可

以在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时要求未届出资期限的股东提前缴纳出资以此来偿还债务，不必等到公司破

产清算，这极大地维护了债权人的合法利益，债权人行使加速到期权导致股东的期限利益消灭和股东的

出资期限届满，即股东对于公司的出资义务期限已到期，而股东对公司的出资实质上是公司对股东的债

权，也就是说如果债权人行使加速到期权导致的股东对于公司的出资期限届满实质上可以解释为公司对

股东的债权已到期，而公司债权人对于公司的债权也已经到期，此时如果公司怠于行使债权(要求股东出

资)会损害债权人利益，所以公司债权人可以要求股东提前缴纳出资，这在功能上与民法上的债权人代位

权一样，故债权人要求提前缴纳出资的权利性质一方面具有形成权特征，另一方面又具有债权人代位权

的性质，是公司法中的一种特殊的复合型权利。在程序法方面，当债权人起诉责任股东时，公司的诉讼

地位是实践中的难点，公司在债权人起诉股东的诉讼中的角色主要有三种：共同被告、无独立请求权第

三人和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本文认为，基于对《公司法》第 54 条的特殊法定请求权性质，将公司列为

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较为合适，这样既保障了公司和股东对基础债务的抗辩权，又避免了程序过度复杂

化。在保障抗辩权方面，可以借鉴“抗辩权转移”理论：股东可以在债权人提起的加速到期诉讼中，主张

公司对债权人的抗辩事由，同时，为了避免债权人滥用权利可要求债权人在起诉时提供初步证据证明基

础债权真实存在且已到期。 
最后，关于责任股东的范围和股东应当承担的数额问题。责任股东仅限于已认缴出资但出资期限尚

未届满的股东；加速到期的数额以股东未出资数额和公司不能清偿的债务数额双重范围确定需要加速到

期的总数额，如果存在多名责任股东，则所有责任股东按照出资比例分担总数额，但并不一定需要加速

到期责任股东所有的出资额。关于“提前缴纳出资”的范围，有的学者坚持双重数额 1为限，债权人可以

仅要求部分股东提前缴纳出资[5]；有的学者则认为股东履行义务的范围仅限于未出资的本金[6]，其主要

是避免股东承担不合理的额外负担。在出资数额上应是已认缴但未实缴的出资财产本金，且以公司不能

清偿的到期债务为限；在出资主体上，如果存在多个未届出资期限的股东，由各股东按照出资比例清偿

债务。因为对于公司外部债务，各未届出资期限的股东都应当承担责任，如果任意选择可能会损害股东

的权益，导致股东承担超过其义务范围内的责任并且无法得到有效救济。 

3.2. 客观条件：“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 

此条件是适用《公司法》第 54 条加速到期规则的核心前提，需作出严格解释以防止权利滥用。 
 

1所谓的“双重数额为限”是指应以提起诉讼的债权人的债权总额为限，且不得超过股东已认缴出资但未届出资期限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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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关于不能清偿的到期债务类型，应当仅限于提出加速到期的债权人本人的债务，且不必区分

内外债务。有的学者[7]认为，债权人应限于无担保的普通债权人且债权已到期，2因为有担保的债务可以

通过担保制度予以清偿；而有的学者认为不仅限于请求加速到期的债权人自己的债务，可以是任何以公

司为债务人的债务[8]，因为这样有助于债权人节约时间，便于债权人举证。“债务”应当仅限于提出加

速到期的债权人本人的债务，因为债权人提出加速到期请求的目的是实现自己的债权，而各个债权人的

债权期间、数额等情况是不一样的，不能清偿其他债权人的债权不一定就代表着不能清偿自己的债权，

只有证明公司不能清偿自己的债权后该债权人才由充分的理由要求未届出资期限的股东提前缴纳出资。

另外，此处的“债权人”应当是只要与公司之间具有合法且到期的债权债务关系即可，无需区分内部和

外部债务，即便是公司内部员工的工资只要满足到期债权的条件就应属于“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

债务类型。 
其次，关于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判断标准，主要是对于客观上“不能”的判断，但是不需要证明到

“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程度。“不能清偿”应是指公司客观上缺乏清偿能力，而非主观上不愿清偿，因

为主观是很难证明的并且有很大可能存在虚假和欺骗的风险，相反证明公司客观上不能清偿更加具有可

靠性。关于判断“客观不能”的标准，并不需要必须局限于唯一的标准，只要能判断出公司客观上不能

清偿到期债务即可，既可以是一个标准，也可以是多个标准相结合。比如公司缺乏可用现金或能即时变

现的资产清偿该到期债务、公司无法通过合理融资渠道获得资金清偿该债务、经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因无

可供执行财产而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等标准，“强制执行不能”是证明“不能清偿”的强有力证据，但

非唯一标准，债权人有其他充分证据证明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亦可主张。但无需证明到“明显”

的程度，只要证明对于某一到期债务不能清偿即可。“明显缺乏清偿能力”比“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偿

债能力更低，属于更高门槛的要求，主要适用于判断是否达到破产标准，如果证明了公司“明显缺乏清

偿能力”，则应当适用《破产法》第 35 条破产情形下的加速到期规则。 

3.3. 程序要求：诉讼或仲裁以及执行不能不是前置必经程序 

关于加速到期的程序要求，主要聚焦在债权人向股东请求提前缴纳出资之前是否需要对公司提起诉

讼或仲裁，以及是否需要经过对公司的强制执行仍不能清偿债务阶段，即是否需要前置程序。有的学者

认为债权人在要求责任股东加速到期出资义务之前必须经过诉讼或仲裁以及强执不能程序[9]，而有的学

者则主张不需要以强制执行作为加速到期的必要条件，只要公司没有清偿到期债务，公司债权人就可以

对未出资的股东起诉。3债权人行使加速到期权可以通过向未出资的股东发布通知的方式，告知其期限利

益终止，需要提前缴纳出资，如果股东仍然不履行出资义务，债权人则可以通过起诉的方式要求加速到

期股东的出资期限。当然，债权人也可以直接起诉要求未届出资期限的股东履行出资义务。另外，债权

人无需先对公司提起诉讼或仲裁，即不需要前置程序，诉讼或仲裁是为了确认债权人与公司之间存在债

权债务关系并且经过强制执行仍不能实现债权，但是，债权人经过两次诉讼的成本会严重打击债权人行

权的积极性，不利于提高效率，故不需要经历前置程序，主要债权人能证明公司不清偿到期债务，如多

次主张债权而公司即使有偿债能力仍然不履行，债权人就可以向该公司的未届出资期限的股东主张提前

缴纳出资。 

4. 结论 

新《公司法》第 54 条完善了股东出资加速到期制度，明确非破产情形下的适用路径，平衡了多方利

 
2从债务的角度可以理解为不能清偿的债务应限于无担保的普通到期债务。 
3参见王长华：《股东出资义务加速到期的适用要件与法律效果》，《法商研究》2025 年第 2 期，第 178-17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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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其权利性质应为特殊法定请求权而不是单纯的代位权，适用中需严格把握主体范围及债权人起诉股

东时公司的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诉讼地位、“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标准及行使股东出资加速权利的程

序要求，兼顾效率与公平，为我国商业发展营造良好的司法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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